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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2737       股票简称：葵花药业          公告编号：2015-002 

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

议于 2015 年 1 月 21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通知及议案于 2015 年 1 月

10 日通过书面形式发出。会议应到董事九人，实到董事九人。本次会议召集、

召开程序、出席人数均符合《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会议合法有效。公司监事及非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由董事长关彦斌先生主持，与会董事审议了各项议案并做出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设立募集资金存储专户及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的议案》  

此次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并成功上市，共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

3,650 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每股  36.53 元，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1,333,345,00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84,712,250.00 元后，实际募集资

金净额为人民币 1,248,632,750.00 元。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交易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募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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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资金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加强对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的监管，拟定对此次

募集资金净额开设三个专项账户，各账户信息如下： 

1、银行名称：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哈药路支行 

账户名称：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银行账号：562060100100078921 

银行地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哈药路 352号 

用途：五常葵花片剂、胶囊剂、颗粒剂、口服液扩产项目；重庆公司“退城

入园”搬迁扩建项目；伊春公司扩产改造项目；佳木斯公司异地建设项目；唐山

公司现代生物制药项目；营销网络中心建设项目 

2、银行名称：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分行 

账户名称：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银行账号：65010157870001109 

银行地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红旗大街 226号 

用途：研发中心项目 

3、银行名称：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动力支行 

账户名称：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银行账号：172724876800 

银行地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香坊区中山路 162-1号 

用途：补充流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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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负责与保荐机构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

各募集资金存放银行分别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

议》签订后，公司将及时报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并公告该协议的主要内容。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项目”中 1.36 亿元补充

流动资金的议案》 

公司 2014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募集资金投向增加补充流动

资金 1.36亿元项目，并呈报中国证监会。2014年 12月 10日，中国证监会下发

的证监许可【2014】1327 号《关于核准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的批复》，核准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于 2014年 12月 30日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挂牌上市。现公司根据公司及下属子公司

的经营发展需要，决定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项目的 1.36 亿元全部用于补充流

动资金，具体实施流程按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规定实施。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及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公司于 2014 年 12 月 30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挂牌上市，成功发行

3,65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10,950 万元增加至人民币

14,600万元,公司类型变更为上市公司。 

发行前的公司《章程》（草案）全文详见 2014 年 12 月 11 日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根据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董事会按

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有关监管部门的要求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结果，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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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生效的《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草案）》进行

修改和补充，形成上市后使用的《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详见巨潮

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根据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现办理上述工商变更登记等

相关事项。 

公司章程修改如下： 

1.增加条款：第三条  公司于 2014 年 12 月 10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证监许可[2014]1327 号文核准，首次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3,650 万

股，于 2014年 12月 30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原“第三条”变更为“第四条”，以下条款顺延。 

2.原第五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元。 

现修改为：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4,600万元。 

3.原第十八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股，全部为人民币普通股。 

现修改为：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14,600万股，全部为人民币普通股。 

4.原第一百六十九条  公司指定【《》、《》】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为刊登

公司公告和其他需要披露信息的媒体。 

现修改为：第一百七十条  公司指定《中国证券报》、《巨潮资讯网》等媒体

为刊登公司公告和其他需要披露信息的媒体。 

5.原第一百七十一条  公司合并，应当由合并各方签订合并协议，并编制资

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公司应当自作出合并决议之日起 10 日内通知债权人，并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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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30日内在【《   》、《   》】上公告。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 30日内，未

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可以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

保。 

现修改为：第一百七十二条  公司合并，应当由合并各方签订合并协议，并

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公司应当自作出合并决议之日起 10 日内通知债权

人，并于 30日内在公司指定媒体上公告。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 30日内，

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可以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

担保。 

6.原第一百七十三条  公司分立，其财产作相应的分割。 

公司分立，应当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公司应当自作出分立决议之日

起 10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 30 日内在【《》、《》】上公告。 

现修改为：第一百七十四条  公司分立，其财产作相应的分割。 

公司分立，应当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公司应当自作出分立决议之日

起 10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 30 日内在公司指定媒体上公告。 

7.原第一百七十五条  公司需要减少注册资本时，必须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

产清单。 

公司应当自作出减少注册资本决议之日起 10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 30日内

在【《》、《》】上公告。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 30 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

公告之日起 45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现修改为：第一百七十六条  公司需要减少注册资本时，必须编制资产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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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及财产清单。 

公司应当自作出减少注册资本决议之日起 10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 30日内

在公司指定媒体上公告。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 30 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

自公告之日起 45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8.原第一百八十一条  清算组应当自成立之日起 10 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

60日内在【《》、《》】上公告。债权人应当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 30日内，未接到

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 45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其债权。 

债权人申报债权，应当说明债权的有关事项，并提供证明材料。清算组应当

对债权进行登记。 

在申报债权期间，清算组不得对债权人进行清偿。 

现修改为：第一百八十二条  清算组应当自成立之日起 10 日内通知债权人，

并于 60日内在公司指定媒体上公告。债权人应当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 30日内，

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 45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其债权。 

债权人申报债权，应当说明债权的有关事项，并提供证明材料。清算组应当

对债权进行登记。 

在申报债权期间，清算组不得对债权人进行清偿。 

《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备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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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 1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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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原第一百七十三条  公司分立，其财产作相应的分割。
	公司分立，应当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公司应当自作出分立决议之日起10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30日内在【《》、《》】上公告。
	现修改为：第一百七十四条  公司分立，其财产作相应的分割。
	公司分立，应当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公司应当自作出分立决议之日起10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30日内在公司指定媒体上公告。
	7.原第一百七十五条  公司需要减少注册资本时，必须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
	公司应当自作出减少注册资本决议之日起10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30日内在【《》、《》】上公告。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现修改为：第一百七十六条  公司需要减少注册资本时，必须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
	公司应当自作出减少注册资本决议之日起10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30日内在公司指定媒体上公告。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8.原第一百八十一条  清算组应当自成立之日起10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60日内在【《》、《》】上公告。债权人应当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其债权。
	债权人申报债权，应当说明债权的有关事项，并提供证明材料。清算组应当对债权进行登记。
	在申报债权期间，清算组上得对债权人进行清偿。
	现修改为：第一百八十二条  清算组应当自成立之日起10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60日内在公司指定媒体上公告。债权人应当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其债权。
	债权人申报债权，应当说明债权的有关事项，并提供证明材料。清算组应当对债权进行登记。
	在申报债权期间，清算组上得对债权人进行清偿。
	《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备查文件：
	《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1月22日



